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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托育服务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任务，对于解决重要民生关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对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和研究现状进行相梳理与总结，并针对该领域发展与研究方面存

在的不足及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下一步研究趋势进行了分析。建议分层次开展多元化的托育服务模式创

新研究和成效验证，不断将托育服务向专业化、精细化和可持续方向推进和纵深发展，以期为加快我国

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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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services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task,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dressing important people’s livelihood concerns and achieving long-term 
and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compare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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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aged 0~3 years, and analyze the 
limitation and key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ield, the further research trends were also dis-
cussed.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promote the childcare services in the direction of 
specialization, refin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and to provide an evidence-based basis for accele-
r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ages 0~3 years old in China, it 
is recommended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research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further verific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diversified childcare servic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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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0~3 岁婴幼儿各方面快速发育，关注婴幼儿的发展就是关注社会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的婴幼儿提供

良好的托育服务，对其一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基础作用和深远价值。随着新生育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为解

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国务院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印发《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启托育元年的同时也正式为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国家级指导意见。当前

我国托育服务处于重新起步阶段[1]，本文通过对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针对

该领域发展与研究现况、存在的不足及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下一步研究趋势进行分析，为加快我国婴幼

儿托育服务的快速发展，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与发展提供循证依据。 

2. 国外托育服务发展现况 

国际上尤其是欧美国家以及各国际组织均重视发展托育服务，并高度关注其质量发展。如欧盟于 2010
年将提供高质量托育服务作为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称“经合组织”，OECD)国家 2017 年 3
岁以下儿童平均入托率为 35%，其中韩国和日本分别为 56.3%和 29.6% [2]。在财政方面，OECD 国家的

托育公共支出 GDP 占比较高，如法国等已超过 1% [3]。在服务模式方面，以私人和公司连锁项目为主[4]。
在类型方面主要包括三种，第一是机构日托中心，0 岁以上均可。其次是家庭日托，大多接受 1 岁左右

婴幼儿。第三为学前早期教育项目，包括以中心为基础或以学校为基础的项目，可接受各年龄的学龄前

儿童。在政策方面，各国相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要求所有新建学校引入早期学习

与儿童保育条件；斯洛文尼亚则为改进保育质量确立了立法基础；波兰通过修订教育法以及制定新的管

理条例，准许除幼儿园之外的机构也提供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此外，挪威、芬兰、瑞典等国也在立法

层面对保育服务进行了相应规定。 
与我国刚起步相比，国际上目前已从关注数量转到高度重视托育服务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欧洲联

盟理事会于 2019 年 5 月通过了《理事会关于高质量托育系统的建议》，针对托育服务的可及性、相关人

员培训、课程设置、质量监测与评估等进行了规定，明确了相关服务标准，对于托育服务的质量提升发

挥了重要作用[5]。同时，OECD 在国际托育服务领域做了卓有成效并处于领先的一系列工作，截至目前

已先后发表 5 份报告，即《强壮开端》(Starting Strong)；该系列报告以调研作为基础，并对各成员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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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务发展和质量监测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及时梳理、总结和更新，为托育服务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数据基础[6]。美国主要采取各州“托育质量评级与提升系统”对托育质量进行评级管理，尚缺乏国家

层面的托育机构监测系统和评价体系[7] [8]。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则采用国家层面的“儿童教育和照护的

国家质量框架”对托育机构的发展进行监管并制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框架，从健康与安全、物理环境、

人员等方面详尽的对机构和其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在制度了保障了托育服务的良好发展[9] [10]。
芬兰国家层面的托育服务目标的实现则是通过制定托育相关课程框架，从课程体系上保证托育的发展质

量[11]。日本也制定了如《保育所保育指针》、《儿童福利设施最低标准》等法规，对托育机构的发展和

质量监测进行了法律层面的约束[12]。韩国目前国内有约 6500 家托育机构，为更好的促进其发展以及保

障服务质量，专门设立保育促进局，作为国家层面的法定机构承担托育机构的开展强制性的监测和评估

工作；托育机构质量的监测系统则由保健福利部负责建立并运行，质量的维系和提升通过相关托育标准

的制定和一系列课程的开发[13]。  

3. 国内托育服务体系发展现况 

3.1. 托育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近年来，我国陆续制定、完善并颁布了托育机构和托育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指南、标准、指导大

纲等，逐步规范并稳步推进托育体系的健康发展。2018 年 10 月中国标准化协会发了《全日制婴幼儿托

育机构服务规范》和《全日制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评价指南》[14]，成为全日制托育机构基本行业规范的

开篇之作。2019 年 10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
行)》；2021 年 1 月，印发《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15]；这些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托育质量监管

的部门、评估机制、评估主体和评估方法。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托育机构和相关服务的质量监测系

统与评估体系，也缺少相关的质量评估工具[16]；提示，应借鉴国际经验，从结构性、过程性、结局性着

手开展相关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建立，以规范、引导、托育机构发展并综合评估托育服务对儿童

发展的影响。同时，应优化细化托育服务行业标准体系，为托育机构提供更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依据，如

从业人员准入、日常管理、监督监管等方面的标准[17]。另外，在行业标准发展的基础上，相关政策和研

究领域人员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着力开展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的研制；同时，作为标准的补充，相

关指南和共识的协同研发也可为托育服务发展提供可遵循的参照。 

3.2. 新形势下托育服务的供给侧矛盾 

我国托育服务经历了去家庭化(1949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再家庭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010
年)-责任共担(2010 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1] [18]。新时期托育管理与服务已发展成为一项综合性、系统

性的社会工程。 
我国在政策和财政支持上首先发力，2020~2023 年共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约 36 亿元，新建 48 个地

市级以上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并同步推进全国首批 33 个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区)建设。示范点的建

设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但是，基于需求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数量方面，我国

现有托育服务机构供给仍严重不足[19]，主要反映在家长对优质托育服务的需求与实际入托率低、的比较。

以 2017 年上海市的一项调查为例，公办和民办系统合计招收的婴儿仅有 1.4 万名，而有入托需求的婴幼

儿数量为 10 万名[20]。随着我国相关政策在短期内的密集出台，各地也陆续编制托育服务发展规划，供

给规模增速显著。因此，一方面影响入托率的潜在因素涉及家庭、家长及社会等多个维度，尤其在现阶

段，托育机构数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入托率需要探讨；因此仅利用入托率来反映托育机构供给情况需谨

慎。另一方面，托育服务质量与结构化动力不足密切相关[21]。整体上，现阶段针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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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之间矛盾仍相对突出[22] [23]。 

3.3. 托育模式多元化发展 

托育模式主体大体可分为四类，即家庭、社区、社会力量、政府。家庭托育点是托育体系的末梢，

特点是小而灵活，但准入门槛需严格设定。为进一步明确家庭托育的发展目标，目前我国家庭托育的发

展现状及需求亟需阐明，相关规范标准亟待设立，以充分支撑家庭共享式托育的健康发展。其次，社区

托育是托育体系的有力补充，但其也存在诸多发展的难点。在功能方面，国家卫健委等 17 个部门联合发

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已对此提出明确建议。上海已通过盘活社

区资源先行试点探索社区托育服务。第三，市场化办托育的优势体现在可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服务。

目前，各地因地制宜在探索托育服务模式方面已产生大量实践经验，形式多样且灵活。但是，与多种形

式迅猛发展相配套的规范机制与考评体系尚未建立，可持续发展问题仍是需重点关注并深耕的方面。普

惠型托育机构将是托育服务可持续发展需着力打通的“堵点”。  

3.4. 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及偏好研究现状 

托育服务需求的明确是制定发展目标、规划发展任务的前提，涉及家庭支付能力、送托意愿等的统

一[21]。关于托育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需求状况及特点、托育服务机构的供给、开展模式等方面[1] 
[24]。 

3.4.1. 托育服务的需求更多关注安全性 
首先，在托育服务需求方面，3 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的需求比例超过三分之一[25] [26]，但送托比例不

足 5% [27] [28] [29]。上海市妇联调查结果显示，这一需求比例高达 88.15% [30]。分城乡看，城镇(31.7%)
需求比例高于农村地区(22.0%) [3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提示我国托育服务供需严重失衡，

我国各类托幼机构 0~3 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 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 50%的比例。北京城镇地区入

托率也仅为 13.8% [32]。在送托年龄方面，0~24 月龄家长送托意愿较低，多集中在 24~36 月龄(73.48%) 
[33]。同时，安全是家长最为关注的因素，秦金亮[34]、曹军民[33]、陈念念[35]、张海峰[36]等的研究结

果一致，近 80%的家长认为安全是托育服务最基本的要求[21] [37]。研究显示，我国托幼机构婴幼儿意外

伤害发生率为 2.54%~13.18% [38] [39]；从具体的研究结果看，深圳为 12.92% [40]，长沙高达 24.24% [41]，
四川阿坝州的发生比例也有 15.04% [42]。另外，在费用方面，洪秀敏等[43]调查发现，55.96%的家庭倾

向于接受费用较低的服务，可接受费用在 1001~1500 元/月者占 69.70% [33]。 

3.4.2. 托育服务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不多 
2019 年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家长送托的因素在城乡、区域之间无显著差异；前三位原因分别是

专业照护的需求、让孩子有玩伴、无时间照看，分别占 54.9%、49.9%和 31.8%；[31] [44]。不同调查之

间结果稍有不同，如有的调查显示，孩子年龄太小、无合适的机构、价格太高等是影响送托的主要原因

[45]。同时，不同人口学特征如不同学历、职业、收入等因素会对送托意愿和机构的选择产生影响；在服

务需求的具体方面如专业师资和环境设施等也存在差异[1] [46]。收入越高的家庭对于托育服务品质的需

求也较高[47]。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影响需求的深层次因素，探讨各因素的影响路径和水平，通过单因素

和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和联合作用，促进高质量托育服务体系构建策略的进一步完善[48]。 

4. 存在的问题及需改进的方面 

4.1. 人才缺口是制约托育服务发展的瓶颈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已将“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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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并提出 2025 年达到 4.5 个[49]。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共有托育服务机构约 7.5 万家，

提供托位数约 350 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约 2.5 个，与目标尚存差距。同时，根据《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
行)》中保育人员与婴幼儿的比例平均不低于 1:5 的要求，保育人员应占托育机构人员总数的 85%左右。

与这些量化的指标要求相比，定性评价的指标如人员技能水平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突破托育服务发展的

重要关口[50]。近年来，逐渐有研究关注幼儿托育人员现况及需求调查，结果提示托育师资质量对儿童发

展有重要影响[51]。《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2)》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托育供给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52] [53]。但是，如何对服务水平进行量化评价，托育师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整体质量，对于这些

问题的回答均有赖于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近几年，在专业人才培养上，各职业院校相继开设托育服务

与照护专业，这将成为托育服务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动力引擎。 

4.2. 家长缺乏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的认知 

有研究发现，早教和保育机构对于家长的参与有潜在的需求[54]，这一需求是基于家长参与能够促进

儿童各项成就与适应性的发展[55]。增强家长的融合参与的重要前提是，需进行积极的宣传推广，了解家

长的需求和期望，并适时依托社区整合资源，创设支持性环境，通过宣教提升家长的认知，才能破除家

长层面与托育服务之间的信息鸿沟，促进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的形成。实际上，解决家长缺乏意识和积

极性的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供参考，如芬兰、荷兰、斯洛文尼亚等国通过立法让家

庭参与保育服务成为政策优先、义务或权利。在研究领域，我国可开展国际比较研究，阐释国际国内家

庭保育服务的参与路径和具体模式。 

5. 下一步发展与研究方向及需重点关注的领域 

5.1. 着力推进普惠托育体系构建 

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的普惠托幼服务供给体系成为“十四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议题[56]。为

此，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文件相继颁布。普惠型托育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破题之举将聚焦我国对于普

惠托育定义的三要素：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57]。面对托幼一体化的背景，尤其对于城镇

的托育服务发展，加快低龄养育机构的布局将成为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智慧托育方面，从国家

最近几年出台的各类有关政策文件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托育服务将成为该托

育服务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点[58]。精准化的服务将体现在线上和线下、软件与硬件、信息与功能、智能

与智慧等各方面的融合式发展。但是在研究领域，目前关于智慧托育的需求研究不多。文献梳理发现仅

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重庆工商大学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于 2021年 6~8月联合开展了一项在

线调查，研究发现有 8.48%的调查对象已经在使用智慧托育[59]。而且在研究领域，关于智慧托育的基本

理论与内涵外延尚未形成统一概念[58]。建议加强理论思考与实践研究的探讨，如智慧托育的关键内容与

形式载体、与传统托育的融合方式、智慧托育的实践路径与效果评估、智慧托育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以及提升生育水平等，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将对推进智慧托育精准化服提供重要依据。 

5.2. 创新托育服务模式研究与成效验证 

目前，我国已逐步开展如“医育结合、护育结合”、“校行企”、“医、教、养一体化”合作发展

模式构建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美国最早开展早期教育与保育领域的纵向研究，英国、韩国、挪威、

荷兰和新西兰等也都先后开展，但未与服务模式的创新研究相结合。基于我国国情，可同步开展基于纵

向追踪的成效研究以监测服务质量。“医育结合”模式已在多地开展探索式研究，构建以保健和临床相

结合、个体和群体相结合、中医和西医相结合[60]，真正实现专业共建、产教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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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将是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 

5.3. 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生命早期研究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儿童早期是生命全周期中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时期[61]。打通生命全

周期服务管理“最初一公里”[62]，将深刻影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可蓄力开展多学

科交叉的生命早期研究，如生长发育监测、营养与喂养、交流与玩耍、生活照护指导管理、伤害预防等，

探索成年期疾病、问题行为等的早期干预模式，促进生长发育、心理行为和社会能力发展的同时，相关

研究成果亦可为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和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依据。 

6. 结论 

随着现代育儿理念的发展，发展新时期托育服务体系需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立足我国国情，始终坚

持以婴幼儿为本，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原则，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正如 OECD 系列研究报告的

名称“强壮开端”(starting strong)一样，让婴幼儿教育的独特价值和核心价值不再缺位，在政策导向的指

引下，壮大婴幼儿托育总量、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又需要“质量”上的“强壮”，有力拓展婴幼儿托

育的水平；真正实现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儿童达到预期的发展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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